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财务行为，加强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促进事业发展，根据《会计法》、《事业单位财务规则》、

《中小学校财务制度》以及其他有关财经法规与教育法律法规的

规定，结合我单位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财务管理的基本原则

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规范财务和

会计行为，坚持勤俭办学的方针，厉行节约，杜绝奢侈浪费，正

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

第三条 财务管理的任务

合理编制学校预算，并对预算执行过程进行控制和管理，科

学配置学校资源，努力节约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强资金

管理，建立健全财务规章制度，规范校内经济秩序，如实反映学

校财务状况，对学校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监督。

第二章 财务管理体制

第四条 学校财务管理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对本单位财务

管理、会计核算和会计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及完整性负领导责

任。学校的财务活动在校长的领导下，由学校财务部门统一管理。

第五条 以校为单位进行会计核算。

第六条 学校设置财务室，会计一名，出纳一名，及其他财

务工作人员，实行 AB 角岗位工作机制，确保财务岗位不空缺。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不得从事经营活动。

第七条 学校食堂应当坚持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原则，在学校财

务部门统一管理下，实行单独核算，定期公开账务。

第三章 预算管理

第八条 根据学校发展规划编制年度财务收支计划，包括收



入预算和支出预算。

第九条 学校预算以校为基本编制单位。预算编制坚持“量

入为出、统筹兼顾、保证重点、收支平衡”和真实性的原则。

第十条 预算编制方法：收入预算，参考上年度预算执行情

况及本年度收入增减因素测算编制；支出预算，根据学校正常开

展教育教学等活动及发展需要和财力可能测算编制。年度预算经

财政部门审核批复后执行。

第十一条 严格执行批准的预算，遵循先有预算、后有支出

的原则，严禁超预算或无预算安排支出，加强预算执行管理。

严格执行《博山区区级预算单位部门预算调整暂行办法》。

第四章 收入管理

第十二条 收入是指学校为开展教育教学及其他活动依法取

得的非偿还性资金。

第十三条 学校收入包括：

（一）财政补助收入：即学校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各类财

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即学校开展教育教学及其辅助活动依法取

得的收入。其中：按照国家规定应当上缴国库或者财政专户的资

金，不计入事业收入；从财政专户核拨给学校的资金和经核准不

上缴国库或者财政专户的资金，计入事业收入。

（三）上级补助收入：即学校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

非财政补助收入。

（四）其他收入：即本条上述规定范围以外的各项收入，包

括投资收益、利息收入、捐赠收入等。

第十四条 学校各项收入全部纳入学校预算，统一核算，统一

管理。

严禁设立“小金库”，严禁账外设账，严禁公款私存。

第十五条 学校组织收入应当合法合规；各项收费严格执行国



家规定的收费范围、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使用符合国家规定的

合法票据。对按照规定上缴国库或者财政专户的资金，学校应当

按照国库集中收缴的有关规定及时足额上缴，不得隐瞒、滞留、

截留、挪用和坐支。

第五章 支出管理

第十六条 支出是指学校为开展教育教学及其他活动发生的

各项资金耗费和损失。

第十七条 学校支出包括：

（一）事业支出：即学校开展教育教学及其辅助活动发生的

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基本支出是指学校为了保障其正常运转、

完成教育教学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

出。项目支出是指学校为了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

在基本支出之外所发生的支出。

（二）其他支出：即本条上述规定范围以外的各项支出，包

括利息支出、捐赠支出等。

第十八条 学校各项支出全部纳入学校预算，建立健全支出管

理制度。

第十九条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规定的开支范围

及开支标准；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有关条例和公务接待、会议、培训、差旅、出国及公车等管理办

法。

加强支出管理，基本支出、项目支出不得混用。公用支出不

得用于教职工福利等人员支出。项目支出应当按照规定专款专用，

不得挤占和挪用。

第二十条 从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取得的有指定项目和用途

的专项资金，应当专款专用、单独核算，并按照规定向财政部门

或者主管部门报送资金使用情况；项目完成后，应当根据要求办

理相关手续，并接受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的检查、验收。



第二十一条 各项支出应当按照实际发生数列支，不得虚列虚

报，不得以计划数和预算数代替。

第二十二条 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严格执行公务卡结

算制度及政府采购制度等有关规定。

对纳入公务卡强制消费目录的必须使用公务卡进行结算，目

录以外的其他公务支出项目积极通过公务卡结算，切实提高公务

支出透明度，规范公务消费行为。

第二十三条 加强支出的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的有效性。

第二十四条 依法加强各类票据管理，确保票据来源合法、内

容真实、使用正确，不得使用虚假票据。

第六章 结转和结余管理

第二十五条 严格落实《博山区区级预算单位结转结余资金管

理办法》（博财〔2017〕103 号）

第七章 资产管理

第二十六条 固定资产管理办法

（一）固定资产管理由后勤校长、财务科及总务主任负责。

（二）总务主任有变动时，要有交接手续。

（三）分管校长、财务科、总务主任共同核实固定资产，每

学期进行一次，做到账账相符、账物相符。

第二十七条 固定资产的账务处理

（一）凡属校里的固定资产均要入账，做到账物相符。

（二）总务处按固定资产分类建总账，并做到各班有一份财

产分布表。

（三）财产的增加，由总务主任填写实物验收单（一式两份，

其中一份交会计，一份自己留用），会计做记账凭单办理登记、

编号等手续，入账手续完毕方能使用。

（四）财产的减少，即残损处理，由总务主任填写固定资产

报废审批表，经校长同意，方能销账。



第二十八条 材料、工具及各种消耗物品要建账，专人负责。

第二十七条 财产保管内容：

（一）家具类。

（二）体育器材类。

（三）电化设备类。

（四）乐器类。

（五）医疗器械类。

（六）办公用品类。

（七）图书类。

（八）电器类。


